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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 11 次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點 10 分） 

貮、地點：自強樓會議室 

參、出席：如簽到簿 

肆、主席：洪校長慶在                      紀錄：王美惠 

伍、主持人 致詞：略 

陸、宣讀上次會報主席裁示及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再次拜託大家，本週有數個大型活動（高三誓師大會、音樂會、光華高校

交流、運動會），請各處室互相支援協助。 

辦理情形：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圖書館、人事室、主計室:遵照辦理 

二、 關於校慶運動會名稱，今年以邀請卡版本為依據，即採用「114 年運動會

暨慶祝 108 週年校慶大會」，請學務處注意各項名稱應與邀請卡標題保持

一致。 

辦理情形：學務處:遵照辦理 

三、 請向游泳隊學生建議不要穿著泳衣進場。 

   辦理情形：學務處:遵照辦理 

四、 簡化校運會 12 月 13 日（星期六）的請假，老師只需用書面簡述事由，經

校長簽名後，作為請假附件即可。 

  辦理情形：人事室:遵照辦理 

五、 請持續宣導師生應注意人際互動的合宜方式，勿違反性平及霸凌法規，以

及上課應遵守政治中立原則。建議如果接到具體家長具體投訴，應分享案

例內容，讓大家了解「紅線」在哪裡，以作為師長借鏡。若有明確的被投

訴教師亦請人事室協助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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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學務處、人事室:遵照辦理 

六、 高二校外教學以學校或班級為單位安排行程為主，未參加校外教學活動的

學生，則必須在學校上課，若學生請假，則請導師負起掌握學生動態的責

任。 

   辦理情形：學務處:遵照辦理 

七、 印度紫檀處理，請多找幾家廠商評估。 

辦理情形：總務處:遵照辦理 

八、 所有涉及裝修工程和公共安全檢查建議的項目（如天花板），必須依照安

全規定與程序辦理。 

   辦理情形：總務處:遵照辦理 

九、 提醒同仁處理學生資料時要提高警覺，務必遵守 SOP(例如借閱資料需填表

留下記錄)，做好個資保護，以免成為漏洞。 

   辦理情形：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圖書館:遵照辦理 

十、 有關新春團拜事宜，先不做定案，將再召集相關處室討論。 

十一、 有關自強樓一樓會議室空間使用歸屬權，校長再與校友會進行協商。 

柒、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務主任： 

1. 配合 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日程表時間微調高三期末考後中

午作息時間，時間表如附件一。 

2. 下周 12 月 24、26 日為高三期末考，請各處室留意廣播，不要在考試期

間內進行有聲或無聲廣播。 

3. 音樂班各項成果發表會均已順利完成，感謝各處室的協助與出席支持學

生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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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陽明交通大學於 115 年 1 月 21 日(三)下午借用本校自強樓二樓大禮堂辦

理台南區招生說明會，由教務處協助支援。 

5. 本校教育基金會「教學空間改造活化計畫」第 5 案：「綜合展覽及教學

空間-麗玲書畫苑」預計於 12 月底開始施工，現有空間內桌椅要如何處

理須確定以方便廠商搬運。 

二、學務處： 

(一)學務主任： 

1.114 年運動會暨慶祝 108 週年校慶大會感謝體育組規劃、校安中心及各處

室協助支援，順利圓滿完成。 

2.有關學生擺設特定人物應援物品之地點，經學生會調查放置地點已改至

美藝大樓樓梯下方，學務處提供申請表單供有需求學生填寫(含姓名、聯

絡、擺設物品及時間等)，並須維護現場環境整潔。 

3.將於 1 月 10(初試)和 15 日(複試)辦理 115 年護理師甄選，報名結束後擬

於 115 年 1月 3日召開校內工作會議，以利試務工作進行。 

4.有關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發函 115 學年度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意

願暨學校編組人員調查 1 案，活動期間須由校內 9 位人員支援並通過研

習後才可執行辦理，須考量校安中心是否有足夠人力支援、學校是否有

能力承擔相關責任等問題，惟音樂班目前共有 23 位男同學，有兵役折抵

問題，擬 1月份邀請相關人員代表召開會議討論。 

 

三、總務處： 

（一）總務主任 

1.游泳池整建會勘：12/23 將邀請第三位建築師會勘，確認預算後提供體育

組進行整建計畫申請。 

2.114 學年第一次無障礙諮詢小組：12/24 召開修正中長期改善計畫及 115

年度改善計畫內容後提交國教署。 

3.「自強樓西坡送貨通道」及「校長宿舍浴室地板整修與乾濕分離工

程」：12/24 重新會勘報價，經校長裁示由捐贈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

項下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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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內人行道及行穿線案待報價單到後上簽由捐贈校務基金（未指定用

途）項下經費支應。 

5.音樂及實踐樓電梯除鏽預計以「勞務案」進行，規劃於學期中施作；力

行樓女兒牆除磚預計以「工程案」進行，預計於暑期進行，新生訓練期

間將暫停施作，目前粗估僅有六週可施作，難度極高，待與建築師討論

後再擬定執行細節。 

6.活動中心屋頂防水及西面外牆整修工程：核定總經費 170 萬，目前正與

建築師規劃討論中，四月底前結案，於學期間施作。 

7.12/22 下午三點進行印度紫檀會勘(傅春旭老師提供之廠商)；112 年 113

年兩座無障礙電梯已近完工，餘部分收尾工項。 

8.本周一下午 14:10-14:25 發放文昌筆。 

 

 

四、輔導室： 

(一）輔導室主任： 

1.1 月 7 日(三)第 6、7 節將召開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暨第 2 學期期初

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地點安排於自強樓二樓大禮堂，敬邀一級主管出

席與會。 

五、圖書館： 

(一)圖書館主任：  

1. 12 月 23-24 日，日本高津來校水質調查交流，感謝相關處室的協助，216

班的參與。 

六、人事室： 

(一)人事室主任： 

1.學務處護理師甄選簡章 114 年 12 月 22 上網公告並於 12 月 22 日上午

12:00 起日至 12 月 31 日下午 17:00 網路線上報名，非常感謝教務處胡主

任幫忙處理報名系統，能更有效率完成報名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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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令等宣導事項: 

(1)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26~2028 年「健康 99—全國公教健檢方案」

特約醫療機構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有關本方案

需求說明、特約醫療機構及其規劃之健檢方案相關資訊，請逕至本總處

「公務福利 e化平台—公教   健檢專區」查詢,請同仁參考運用。 

(2)重申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與國內出差旅費之交通費應本不重複請領原

則，就實際情形擇一請領,同仁如有於因公奉派出差之前後 1 日休假

者，其交通費應本   不重複請領原則，由當事人就實際情形擇一請

領，且為避免有重複請領交通費之情事，當事人於提報國內出差旅費報

告表及休假補助費申請表時，均應本誠信原則審慎確認覈實請領。另現

行國旅卡檢核系統尚無法區分並排除公務人員出差以國旅卡刷卡墊付之

交通及住宿等差旅費，為避免同仁因不熟悉規定而有重複請領情事,同

仁於確認休假補助費申請表時，對於不符合規定之刷卡消費，亦應主動

刪減，再行辦理後續補助費申請事宜。 

 

 

七、主計室： 

(一)主計室主任： 

1.本(114)年度請購案請於 12 月 26 日(五)前核銷完畢；12 月 16 日以後差

旅費、加(值)班費及鐘點費等人事費，請於明(115)年 1 月 2 日（五）中

午以前請購並核銷完畢。 

 

八、秘書室： 

1.校安人員值勤時若使用「穿戴式攝影機(密錄器)」，建議將使用規範與

影像存取調閱，納入本校「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保障同仁權益。 

2.本校「行動載具管理要點(業管單位：資訊組)」與本校「學生攜帶行動

載具使用管理要點(業管單位：生輔組)」，內容未重複也無衝突，但要

點名稱相近，易生混淆。 

捌.提案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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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裁示事項： 

一、 圖資藝文館五樓的設備，保留橢圓形會議桌並移至會議室使用，會議室現

有桌子再找適當空間再利用。 

二、 檢討運動會開幕式流程，改進音樂與節奏的流暢度，尤其是會旗進場時。  

三、 運動會應建立攝影證識別，防範校外人士滋擾。 

四、 爾後運動會會後，學務處應安排校安人員全面檢查校內廁所，防範偷拍設

備，確保師生隱私。 

五、 實彈射擊活動因應國防部人力縮減且需學校支援人力負荷過大，請研議是

否能與他校（如南一中、南二中）聯合辦理或相互支援人力，以保障學生

的選擇權，俟協商結果，再做最後決定。 

六、 落實場地申請制度，對於外部單位借用，必須嚴格審核，且借用單位負責

人須現場陪同，避免造成安全漏洞 

七、 學校監視系統應整合，收回並鎖住各辦公室單位的監視器調閱權限。修訂

現行的「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並將校安密錄器使用規範納進來。在

辦法未建立前，請校安人員先不要使用，以保障同仁權益。 

八、 雲端學生手冊請建立目錄。 

九、 監視系統整合進度納入列管。 

 

拾壹.散會時間：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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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件請繼續填列執行情形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會報控管案件執行情

形彙報表(1141124) 

項次 1 

列管編號 11202 

日期會次案

件 

1130624 

案  由 圖資藝文館漏水及地板整修 

承辦(提案)單

位 

總務處 

辦理情形 

 

1.目前圖書館討論區木地板部分，材料已放置在圖書

館內，內外防水已經施作完畢，後續待觀察下大雨

後是否還有哪邊有漏水情形，如果沒有則派工班進

行施作。 

2.演藝廳後方走道窗戶、音控室上方，已完成高壓灌

注。 

3.演藝廳二側天花板部分，在上週已跟防水廠商討論

如何改善，目前請廠商安排吊車及工班，先將天溝

拆開後，自屋頂施作高壓灌注及整體防水施作；在

天花板後續無漏水後，即施作木地板。 

4.1131108 圖書館討論區木板、四樓研討室油漆。 

5.1131113 圖書館討論區木板鋪設，電未完成。 

6.1131115 圖書館討論區完工，演藝廳後續安排施作 

7.1131125 天溝廠商現勘報價，擇日施作，天溝修繕

完成後全面施作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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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31210 勘查天溝及圖書館地板插座修繕。 

9.1140214 廠商先拆天溝(已請他們來文)作防水及評

估後才能回覆是否要延伸屋面。 

10.1140318 羅特助回報董事長同意拆天溝、做防水及

延伸屋面。 

11.1140422 到校確認報價數量細節及演藝廳木地板補

叫貨數量。 

12.1140522 進場施作延伸屋面。 

13.1140610 預計進場鋪設演藝廳木地板 

14.1140819 進場鋪設演藝廳木地板。 

15.1140916 現勘消防排風口後尚無法確認為詳細肇

因，另安排勘查。 

16.11410 銘登來函切結待修繕部分，經校長同意後本

校進行退還保固金程序。 

預定完成日期  

結 案 否 否 

管 考 意 見  

 

 


